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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生成的“完美”案例现身法院
法官：为司法实践带来新的挑战

2025年12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家事审判庭）副庭长郑吉喆审理的一起商事纠纷案例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这起商事纠纷的

案情并不复杂，但其中的两个关键词“人工智能”和“虚假案例”，在上述案例库中并不多见——原告诉讼代理人律师杨某向法院提交的“参考案例”，事后

被发现是由人工智能生成，未经核实便作为代理意见的一部分提交给法院。

根据郑吉喆的介绍，涉事AI生成案例的形成时间是2024年年底，提交时间是2025年年初。这一时间节点意味着，在AI技术快速渗透各领域的早期

阶段，AI生成的虚假案例已经在司法审判中出现，为司法实践带来新的挑战。

2024 年 12 月 30 日，一起因股权代

持引发的商事纠纷案件在北京市通州

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方作为显名股

东诉求相关方承担侵权责任。庭审

中，原告委托宁夏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某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庭审结束后，杨某向法院提交书面

代理意见，其中援引了两个分别来自最

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的案例，以佐证其在本案中提出的类似

诉讼请求曾得到相关法院的判例支持。

郑吉喆介绍，在审判实践中，法院

非常重视参考案例的“参照”作用。“我

们对案例的作用特别重视，在审判实

践中会参照指导性案例以及人民法院

案例库的参考案例等权威案例进行裁

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法院

的 判 决 ，也 对 法 官 有 较 强 的 指 引 作

用。”郑吉喆说。

正因如此，法院对杨某提交的参

考案例非常重视。郑吉喆告诉记者，

按照审判流程，法院收到诉讼当事人

提交的参考案例后，首先会进行形式

上的审查，若参考案例与正在审理的

案件的事实、争议法律问题相似，会进

一步核实案例的真实性。

“若参考案例真实，与正在审理的

案件具有相似性、一致性，且是指导性

案例或者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参考案

例，可直接引述作为明示的裁判理由，

对于其他参考案例，如果跟正在审理

的案件足够相似，也会在案件的审理

中予以考虑。”郑吉喆说。

法官 助 理 在 核 实 参 考 案 例 时 发

现，杨某提供的案例与正在审理的案件

的事实细节、法律争议以及裁判逻辑高

度契合，看似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

该案例所述事实情况与相应案号对应

的真实案件的事实情况完全不符。

法官助理将此事向郑吉喆汇报，

郑吉喆仔细查看杨某提交的参考案例

后察觉异常，“案例的裁判要点与杨某

想要达到的诉求太像了，加上案例的

文本格式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点有一定

相似性，我基本笃定这就是 AI 生成

的。”郑吉喆说。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印证

时也发现，标注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案

例无法搜索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的相关案号，对应的是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与本案不仅案由不同，案情

也完全不同。

在郑吉喆的询问下，杨某承认两

个案例是他根据本案的事实提炼关键

词和争议焦点后，反复向某人工智能

语言模型软件提问后获得，并且没有

经过核实就将两个案例写入代理意见

提交给法院。

最终，法院没有采纳杨某基于虚

假案例提出的代理意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

个新词也随着 AI 的应用而产生——

“AI幻觉”。

据了解，“AI 幻觉”是指人工智能

大模型“自说自话”、一本正经“胡说八

道”、生成偏离事实的内容。

2025 年初，某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软件掀起使用热潮时，记者曾使用该

模型软件搜索相关案例，虽然该模型

的回答中给出明确的案号及案例内

容，但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案

号查询时发现，要么搜索不到相关案

例，要么案号与实际裁判案例内容完

全不相同。

那么，杨某提交的由AI生成的虚假

案例，是否属于“AI幻觉”导致的过失？

郑吉喆介绍，杨某提交的代理意

见署名日期是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正值

AI 大模型兴起初期，公众对于 AI 大模

型尤其是“AI 幻觉”问题的认识仍然处

于早期阶段。从案例的生成时间、生

成文本的原始状态上判断，杨某的行

为“过失大于故意”。

“现在大家知道‘AI 幻觉’，AI 会说

‘瞎话’，但在当时不了解‘AI 搜索’‘AI

幻觉’的情况下，是一个情有可原的状

态。”郑吉喆介绍，杨某更像是过于相

信 AI 工具带来的便利和效率，更多是

一种过失心态。

不过，郑吉喆也强调，杨某提交 AI

生成案例的行为对审判工作造成影

响，不仅降低了审判效率，也严重干扰

了审判秩序。“诉讼过程中需要遵循诚

信的原则，不管是当事人还是诉讼代

理人，向法院提交的任何材料要保证

真实性。案例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

源 ，但 对 案 件 审 理 具 有 重 要 参 考 作

用。一旦构成误导，是一个很严重的

问题。司法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郑

吉喆说。

据了解，律师提交 AI 生成的虚假

案例在国内属于新情况，对于利用 AI

生成虚假参考案例这一行为如何处理，

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或可参考的实践

经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虽

然对伪造、毁灭重要证据等行为有处罚

规定，但郑吉喆认为，杨某提交 AI 生成

的虚假案例不能归入这一范畴。

郑吉喆解释，案例属于诉辩证据范

畴，不属于证据。杨某向法院提交未经

核实的虚假案例的行为不构成上述条款

规定的“伪造、毁灭重要证据”。

“现有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这种

情形作出明确规定。但是，我们认为

此事确实对我们产生切身影响，扰乱

了司法秩序，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案

件中，（法院）应该有一个态度。”郑吉

喆介绍。

考虑到杨某提交 AI 生成且未经核

实的虚假案例是过失态度，没有造成严

重后果，也没有对裁判结果造成影响，

杨某也坦承问题，通州区法院认为，杨

某的行为属于情节相对轻微的情形，不

宜作出罚款拘留的处罚，最终决定在判

决书中对其提出批评教育，希望能够引

起律师对此事的足够警醒。

2025 年 4 月，通州区法院对本案作

出判决，并在判决书中对杨某提交虚

假案例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原告代

理人在庭后向本院提交参考案例时包

含了部分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生成的内

容，其提交的部分参考案例与该案号

下案件事实情况完全不同，本院对此

提出批评，希望原告代理人引以为戒，

在向法院提交参考案例、法条时，应当

进行检查和核验，确保内容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不得放任人工智能模型生

成或者编造虚假信息扰乱司法秩序。”

本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

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应该有一个态度”

实际上，由人工智能生成虚假诉

讼材料的情况，已经不是孤立事件。

本案发生后，多地法院也陆续公布了

类似的情况——

2025 年 11 月，湖北省孝感市大悟

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案中，原告提交的水电表照片证

据上带有“豆包 AI 生成”的水印，法院

对其进行法治教育和训诫，对其提交

的伪造证据不予采信。

2025 年 12 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例中，台州市

路桥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房屋租

赁 合 同 纠 纷 案 件 时 ，发 现 原 告 利 用

AI 技术修改聊天记录，伪造证据，法

院 对 原 告 进 行 批 评 教 育 ，并 依 据 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出罚款

的处罚。

类似情况的集中出现，暴露了 AI

技术应用给司法审判带来的全新挑

战 ，也 对 司 法 审 判 工 作 提 出 更 高 要

求。郑吉喆介绍，此事之后，该院对

诉讼当事人提交的案例和证据的审查

更加审慎。

“即使当事人不是故意的，提交的

案例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或者不真实

的。”郑吉喆坦言，AI 降低了普通人参

与诉讼的门槛，降低了普通人或者其

代理律师在法律工作中的难度，但对

于法院来说，应该进一步提高认识和

警惕性。

根据 AI 使用的实践经验以及本

案的审理经验，郑吉喆提醒，可通过

三个方面识别 AI 生成的虚假案例特

征：AI 生成案例的案号往往呈现刻意

规律化的特点，多采用“12345”等连续

整数或“111”等具有明显特征的数字；

案情描述过度贴合需求场景，呈现人

为定制化特征；AI 有时会刻意模糊案

件可识别要素，比如当事人姓名等，

因此最稳妥的识别方法是通过登录中

国裁判文书网对生成案例的真实性进

行核实和验证。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 AI 虚假内容

检测工具，识别难度较大，很多识别

工作仍依赖法官的责任心，我们必须

擦亮双眼，避免被虚假证据、案例所

蒙蔽。”郑吉喆说。

并非孤例的警示


